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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大团委发〔2017〕8 号 

★ 

 

校属各基层团委、学生组织： 

2016 年，各级团学组织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正确领导下，深入

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

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。坚持“围绕中心，走进

青年”的工作理念，以思想引领工作为先导，以组织建设工作为支

撑，以活动组织工作为载体，创新推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、就业创

业能力培养、青年志愿者服务、网络新媒体建设、文化艺术成才教

育、课外学术科技创新、社会实践活动教育、社会工作能力培养和

团的自身建设九大体系工作，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，为

总结经验，表彰先进，选树典型，校团委决定开展 2016 年度共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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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组织评比表彰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项目 

设五四红旗团委、五四红旗团支部、青年志愿者活动先进集体、

科技活动先进集体、优秀学生社团、十佳团支部书记、优秀团干、

优秀团员、优秀青年志愿者、科技活动先进个人、优秀社团干部等

11 项；并对连续 3 年荣获五四红旗团委的基层团委授予“五四红旗

团委标兵”称号。 

二、评比条件和指标分配 

（一）五四红旗团委 

根据《广西科技大学二级学院团委考核指标体系》和《广西科

技大学学院团委工作手册》中“工作量化考核评分细则”，并参照

《广西科技大学学生手册》学生评优办法，由基层团组织根据条件

自行申报，校团委根据 2016 年度二级学院团委考核结果以及申报

材料，按基层团委总数的 30%择优评定。 

（二）五四红旗团支部 

1.评选对象为：2013、2014、2015 级团支部； 

2.五四红旗团支部评选不超过本学院团支部总数的 10%； 

3.参加 2016 年度“星级活力团支部”试点创建活动的团支部优

先考虑。 

（三）青年志愿者活动先进集体 

1.青年志愿者协会定期招募青年志愿者，组织完善，队伍稳定，

工作有计划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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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成立“一院一品”学科专业志愿者队伍。能积极组织开展青年

志愿者活动，成绩突出，在校内外宣传报道力度较大、影响范围较

广，活动资料收集完备； 

3.由各青年志愿者组织根据条件自行申报，校团委、校青总会

根据材料择优评定。 

 （四）科技活动先进集体  

1.领导重视学生科技活动，有经费支持； 

2.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或在全院开展科技活

动，效果显著； 

3.积极组织参加学校和自治区、全国开展的各种学科类科技活

动和竞赛； 

4.由各学院根据条件自行申报，校团委根据材料择优评定。 

（五）优秀学生社团 

1.积极学习宣传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，工作有计划和总结； 

2.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和社团宗旨开展主题鲜明的活动，在学生

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； 

3.社团组织健全，认真做好招收新会员工作。社团干部配备齐

全，政治素质好，学习成绩优良，工作效率高； 

4.按要求合理使用经费，做到财务公开； 

5.自觉遵守学生社团管理规定，一年来未受任何处分； 

6.优秀社团评选不超过学生社团总数的 30%。 

（六）十佳团支部书记 



— 4 — 

1.评选对象为：任职时间达一年以上的 2013、2014、2015 级学

生团支部书记； 

2.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自觉维护

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； 

3.积极组织所在团支部创建“五四”红旗团组织，做到“四个好”：

组织建设好，团员教育好，活动开展好，青年反映好； 

4.德智体全面发展，学习成绩优良，综合测评在本年级本班前

50%，在学校期间无违纪现象，严于律己，以身作则，在思想、学

校和生活等方面起到应有的模范带头作用； 

5.民主作风较好，团结同学，在团员学生中威信较高，积极组

织团组织的各种活动； 

6.各学院及校学生会、社团联合会团支部根据条件自行申报，

参加 2016 年度“星级活力团支部”试点创建活动的团支部书记优

先考虑，校团委根据材料择优评定。 

（七）优秀团干 

1.评选对象为：2013、2014、2015、2016 级学生团干以及担任

团干的青年教师； 

2.在认真开展团员教育评议和团员年度团籍注册的基础上，依

照《广西科技大学学生手册》学生评优办法进行评选； 

3.优秀团干评选不超过本学院团干总数的 15%。 

（八）优秀团员 

1.评选对象为：2013、2014、2015、2016 级团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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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在认真开展团员教育评议和团员年度团籍注册的基础上，依

照《广西科技大学学生手册》学生评优办法进行评选； 

3.优秀团员评选不超过本学院团员总数的 3%。 

（九）优秀青年志愿者 

1.能积极参加校内外组织的学雷锋为民服务（如专业志愿服务、

清洁校园、扶助孤寡贫弱、关爱农民工子女等）、社区挂职服务、

无偿献血、社会实践以及参与大型赛事等志愿服务活动和工作，表

现积极。参考《关于印发<广西科技大学志愿者服务时数认证办法

（暂行）>的通知》（团委〔2015〕15 号）中星级认定； 

2.遵纪守法，一年来未受任何处分； 

3.优秀青年志愿者评选不超过本学院注册志愿者总数 1%。 

（十）科技活动先进个人 

1.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类科技竞赛和创客创新活动，并在竞赛

中取得较好的成绩，或获得校团委大学生科技立项并按时结题； 

2.遵纪守法，一年来未受任何处分； 

3.科技活动先进个人评选不超过本学院评选范围的 10%。 

（十一）优秀社团干部 

1.评选对象为：各社团干部、学生社团联合会干部； 

2.能较好地组织管理好本协会，讲团结、讲奉献。会费使用规

范、合理，无明显违规现象，会员满意率较高； 

3.能积极组织开展各项活动，会员能在活动中学习、提高素质

和技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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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遵纪守法，一年来未受任何处分； 

5.优秀社团干部不超过评选范围总数的 25%。 

三、评比办法 

（一）五四红旗团委、五四红旗团支部、青年志愿者活动先进

集体、科技活动先进集体由校团委根据条件择优评定。 

（二）十佳团支部书记、优秀团干、优秀团员、优秀青年志愿

者、科技活动先进个人由各单位根据《关于印发<广西科技大学学

生评先评优办法（试行）>》（校发〔2014〕205 号）的通知条件评

选考核推荐。 

（三）优秀学生社团、优秀社团干部由校学生社团联合会组织

各学生社团组织评选推荐，报校团委审批。 

四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申报先进集体（五四红旗团委、五四红旗团支部、青年

志愿者活动先进集体、科技活动先进集体、优秀学生社团）材料包

括： 

1.申报表； 

2.申报项目 2016 年工作总结 1000 字左右。 

（二）申报先进个人（十佳团支部书记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团干、

优秀青年志愿者、科技活动积极分子、优秀社团干部）材料材料包

括： 

1.申报表； 

2.个人先进事迹材料 800 字左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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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各基层团组织和学生组织要重视评优及选树典型工作，

认真总结一年来的工作，按要求评选出工作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

个人。 

（二）要严格按时按要求组织评选申报。各单位于 4 月 14 日

（星期五）前（含在本单位内公示 3 天），将评优申报材料、汇总

表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至校团委，一并将汇总表电子版报送校团委

指定邮箱：gxkjdxtw@163.com。汇总表模版在校团委群共享下载。 

联系人：易敏，联系电话：2685059 

 

附件：1. 广西科技大学 2016 年度“创先争优”先进集体申报表 

2. 广西科技大学 2016 年度“创先争优”先进个人申报表 

3. 广西科技大学 2016年度“创先争优”优秀学生社团申报表 

4. 广西科技大学 2016 年度“创先争优”优秀社团干部申报表 

5. 2016 年度“创先争优”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 

 

 

 

 

共青团广西科技大学委员会 

2017 年 3 月 29 日 
 

共青团广西科技大学委员会         2017 年 3 月 2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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